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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个区分”
——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制定对日政策的一条重要方针

■ 石善涛

[ 摘 要 ]坚持“两个区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对日政策的一条重要的

指导方针，其中心思想是区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大多数日本人民，根本目的是争取中日两国人民和

平共处、世代友好。这一方针形成、发展于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对团结和争取日本人民共同组成世界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方针被广泛应用于推动中日

民间外交和解决日侨归国、战犯处理、战争赔偿等问题的实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奠定了基础。“两个区分”方针在今天并不过时，对我们处理对日关系、制定对日政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

指导意义。

[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两个区分”；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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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个区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

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对日政策的一条重要

方针，日本学术界又称之为“两分法”或“区

分论”。［1］所谓“两个区分”，一般是指“将

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将军国

主义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

来”［2］。简言之，其中心思想是区分日本少数

军国主义分子和大多数日本人民，根本目的是

争取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在新

中国成立以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两个区分”

的方针，对发展和改善中日关系曾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同时也留下诸多经验与思考。本文

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中日关系史为研究重点，

通过回顾和梳理“两个区分”的提出和实践过程，

客观分析与评价“两个区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以期对处理当下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些借鉴和启

示。

［1］“两个区分”的提法，最早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中日关系史以及毛泽东、周恩

来等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对日外交思想时提炼和总结出

来的，后来逐渐被广泛采用。　

［2］ 参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

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7 页。　

一、“两个区分”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两个区分”是在

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日

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帝国主义是

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敌人，因此应该联合起来

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8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

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

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

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

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

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

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3］如何

去说服和团结日本人民建立统一战线呢？首先

要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与日本人民进行“区

分”：“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

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

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4］；

“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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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

正在反对。”［1］根据这一思想，日本中下层官

兵多来自于普通工农群众，都是侵略战争的受

害者，不同于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分子，为此，

中国共产党专门制定了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政

策、措施等。例如，早在 1937 年 9 月发布的

《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中就已经宣传八路

军宽待俘虏政策，号召日本士兵们倒转枪口向

着日本军阀，为日本工农的解放、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八路军携手

奋斗。［2］1938年 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的《总

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决定》和 1939 年

7 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就对待俘

虏及反战的日本军民的政策作了专门阐述与规

定，其目的是通过优待俘虏、保护和奖励反战

军民等措施去感化、联合日本军民共同抗战。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

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们的军队还有正确的

争取敌军官兵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抗日战争

中⋯⋯把不少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日军俘虏

教育过来。他们在提高觉悟以后，组织了日本

人解放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觉醒联盟

等组织，配合我们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同我

们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3］

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区分”的方针制定

对日政策，在抗战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不

但成百上千的日本士兵因为受到教育感化后幡

然悔悟，投身反战运动，而且还吸引了日本国

内进步人士的目光。1940 年，日本共产党领导

人野坂参三亲赴延安参加反战工作，从资料、

数据提供到成立、领导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在日中两国都产生

重大影响。中共对此十分重视，高度评价了以

野坂参三为代表的日本人民在中国和日本国内

持续进行的反战运动，认为这是统一战线和“两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76 页。　

［2］  参见《朱德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 675 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411 页。　

个区分”方针在实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抗战

胜利后，不少日本人由于受到感召而自愿留在

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这不

仅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坚持“两个区分”方针制

定对日政策的正确，也坚定了中共继续坚持这

一方针的信心。

二战后，为了实现单独控制和占领日本的

目的，美国扶植了亲美反华的吉田茂政府。吉

田政府对内镇压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

的运动，对外追随美国实行疯狂的反共仇华政

策。对于日本的国内形势和政治趋向，中国共

产党认为，美帝国主义和它支持的日本政府依

然是日本人民的最大敌人，为实现中日两国人

民和平友好，必须坚持“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反

动政府、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同

情和支持日本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在 1949 年

1月日本举行国会选举期间，新华社发表题为《日

本的选举与中国》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

愿意与日本人民建立真正的亲密的友谊”，号

召“一切真诚希望日本人民和中日友谊有光明

前途的人们⋯⋯在选举中选举更多的真正民主

分子到议会中来”［4］，这实际上是把实现中日

两国人民友好的希望寄托在爱好和平的日本人

民身上。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两个区分”的方针和

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态度得到了积极回应。日本

各界的有识之士迅速行动起来，为实现日中友

好而奔走呼号，短短几年内相继成立了多个以

日中友好为主旨的民间组织。

日本人民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看在眼里。

1953 年，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

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

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缅甸并分别与印度、缅

甸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处理中印、中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且

确认它也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同年 10 月，中苏就对日政策发表联合声明，表

示“两国政府愿意采取步骤，使它们自己同日

［4］《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第 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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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关系正常化”［1］，这标志着中国对日政策

发生重大改变。1954 年底，力主“自主外交”

的鸠山一郎接任日本首相后，释放出意欲同中

国恢复邦交的信号，这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

12 月 21 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指

出：“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

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

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2］1955 年 3 月，中共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

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以下简称“《方

针和计划》”），确定了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

“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对日本人民的处境表示同情”，“间接地影响

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独立、和平、

民主的运动等”。［3］《方针和计划》的核心内

容是为改善中日关系创造有利条件，总体上继

续贯彻了“两个区分”的方针，但与之前相比，

日本政府不再是反对和打倒的对象，只要能够

支持中日友好就要努力去争取和团结。毛泽东

在1956年 4月会见拉美一些国家党的代表时说：

“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

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

日本的前髙级军官也争取。”［4］这表明，随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并成为中国处理包括

对日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制定

对日政策、处理对日关系时，扩大了争取的对象，

缩小了“区分”的范围。

在随后几年时间里，根据《方针和计划》

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加强经济、文化交

流为主要方式的民间交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1957 年 3 月，岸信介继任日本首相后，其反华

言行导致中日间的政府接触全面中断。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采用严格区分当时的日本

政府与日本人民的“两个区分”方针，对岸信

［1］《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 26 页。　

［2］《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 143 页。　

［3］ 参见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

本学刊》1997 年第 5 期。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 63 页。

介政府采取“断绝来往、以打为主”的方针，

而对日本人民和进步力量采取“断而不绝”的

政策，继续强化与日本人民的团结，支持日本

人民反对岸信介政府的斗争。比如，中国政府

获知严重依赖中国原材料的日本中小企业经营

困难时，着眼于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

“照顾政策”，即：仅取消与反华的日本政府

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如果日本中小企业确实

因贸易中断而发生困难的可以适当或特别照顾。

1960 年，主张改善日中关系的池田勇人内阁

上台，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中日友好为目的的贸

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

顾”［5］。1964 年佐藤荣作内阁上台执政后，追

随美国采取亲台反华的政策。中国政府对佐藤

政府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批评，但对于广大日本

人民，则依然采取了争取和联合的态度，因此，

中日民间贸易得以继续并不断深入，为日后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了准备。

二、“两个区分”方针的广泛运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两

个区分”方针被广泛运用到对日关系各个方面，

指导着新中国的对日关系实践。

（一）协助日侨回国。1950 年 10 月，日本

红十字会利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的机会向中

国红十字会提出请求，希望中方能够协助其了

解在华日侨的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

本着“两个区分”的方针和人道主义精神，决

定积极协助在华日侨归国。1952 年 7 月，中央

批准成立中国日侨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日侨

归国事务的准备和组织工作。11 月，周恩来签

署了《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

派代表团访华进行协商。1953 年 1 月，日本代

表团抵达北京，与中国红十字会举行多次会谈，

于 3 月 7 日发表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

题的公报》，就日侨回国的登船地点、时间、

［5］其主要内容为：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

在政府协定未能订立而条件成熟时，可以签订民间合同；

日本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并且

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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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安排等具体细节达成一致。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在公报中还承诺“负担（日侨）自离开居

住地之日起至登船时止每人的饮食、住宿、旅

费；允许回国日侨申请兑换一定数量的外币携

带回国；允许日侨携带私人物品等”［1］。上述

举动充分彰显了“两个区分”方针中蕴含的人

道主义精神。1953 年 3 月 23 日，首批 3968 名

日侨顺利抵达日本舞鹤港。截至当年 10 月，共

有 26026 名日侨分 7 批返回日本。至 1958 年，

共有近 4 万日侨被遣送回日本。［2］

（二）酌情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中国政府

从1951年开始就着手解决关押的日本战犯问题，

并由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进行犯罪证据搜集等

前期调查工作。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战

犯问题一度被搁置。1953年末，调查工作重启。

经过二年多的细致调查，相关机构最终认定了

战犯的犯罪事实并向中央提出量刑建议。中央

在反复征询意见和讨论后，于 1955 年 12 月作

出决定：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

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3］1956年 4月 2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4 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在

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以法律形式确定“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

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

起诉”［4］。依据这一决定，经多次审理，最高

人民法院对日本战犯进行了从宽判处或免予起

诉等处理。

（三）着眼中日关系大局，放弃战争赔偿

要求。早在 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

论和制定对日政策和方针时，就已经初步确定

免除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1957 年 10 月，

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日中友协第一任会长松本治

一郎时明确表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

［1］ 田 桓 主 编《 战 后 中 日 关 系 文 献 集（1945—

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6 页。　

［2］ 参见孙平化：《中日关系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

社 1987 年版，第 12 页。　

［3］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31 页。　

［4］《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2 日。　

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5］1964

年 6 月，陈毅在回答东京广播报道局记者就赔

偿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

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

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当两国邦交恢

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

解决的。”［6］言外之意，赔偿问题不会成为中

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1972 年 7 月，日本公民

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来华与中国政府沟通邦交正

常化事宜。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为了不使负

担落在日本人民身上，决定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

常化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

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7］需要注意的是，

联合声明中说得很清楚，中方放弃的是对“日

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民间的战争损害索赔，

则不在放弃的范围之内。

（四）引导中国人民全面看待中日关系。

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两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家仇国恨交

织在一起，使得一些普通的中国民众对整个日

本民族没有好感。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

产党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实施了诸如

宽释战犯、放弃赔偿要求、发展中日贸易等旨

在争取日本人民、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但惨痛的历史记忆让许多中国民

众对这些举措从心理上一时无法全部接受。中

国共产党深知，民众的民族情感是朴素的，不

能苛责民众的思想觉悟，更不能靠回避和压制

去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

中日邦交正常化将难以实现。面对这一难题，

中国共产党根据“两个区分”方针，从划分战

争责任入手，以多种宣传形式对民众进行深入

的说服教育工作，正面引导民众理解对日政策，

以尽量减少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5］ 李德安等译《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2 年版，第 33 页。　

［6］《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 5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0 页。　

［7］《人民日报》1972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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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对日民间交流。1952 年《日台

和平条约》的签订，事实上断绝了新中国同日

本政府的官方联系，民间交流作为一种非正式

的外交方式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沟通方式。在

官方联系隔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按照“两

个区分”方针，通过推动开展中日民间交流，

来争取和团结日本人民，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事实最终也证明，“两个区分”方针指导下的

中日民间交流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起到以民促官、增进友好的效果，为之后中日

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区分”方针在对日

关系中的运用，是在坚持我国处理国际关系和

对外交往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坚持中日两

国人民世代友好，促进两国民间交流，发展中

日关系，都是以维护我国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

的。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                
“两个区分”方针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总体上是稳

步发展的，但日本右翼势力不时在历史问题、

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采取错误措施，阻

碍中日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国

际格局的变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活跃以及

日本一些领导人的一意孤行，横亘在中日两国

之间的敏感问题愈加突出，导致中日关系严重

受损，陷入困难局面。与此同时，中日两国民

众相互的“反感”甚至“敌对”情绪也有所抬头。

这样的局面的出现，是不是说明“两个区分”

方针已经过时？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还有必

要继续采取“两个区分”方针来处理中日关系？

笔者认为，“两个区分”方针并没有过时，

仍然是我们今天处理对日关系、制定对日政策

应该坚持的一条重要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日关系问题时多次指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

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

有把那场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日本人民。我们要

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对那场给人类社会

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

负责的态度。”［1］“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

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

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

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

的严重罪行。”［2］这些论述实际上是对“两个

区分”方针的继承和发展，也为我们处理对日

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我

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

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必然充满

斗争，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动向，防

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日本右翼势力和

一些领导人的错误言行予以及时揭露和坚决斗

争，也要认识到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应该本着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3］基础

上推进睦邻合作，特别是要切实践行“两个区分”

方针，把对日工作的重心放在团结大多数日本

人民、争取民主进步力量、增进两国人民的相

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上，要大力“支持民间交流，

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

日友好事业”，“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

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4］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两个

区分”方针，需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肯定“两个区分”方针在处理对日

关系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两个区分”方针

对中日关系的促进作用已无需赘言，是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在此仅举一个具体例子：很多日

本战犯获释回国以后，因感恩于中国政府的宽

大政策，不但对战争罪行表示深刻忏悔，而且

积极投身于日中友好事业，或加入日中友协，

或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以书写证言或出版图书的方式来揭露和批

［1］《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4 日。　

［2］《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13 日。　

［3］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指 1972 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

正常化时发表的《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

声明》、1978 年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98 年两国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及 2008 年两国发表

的《中日两国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4］《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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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帮助

日本人民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为

纠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他们还以各

种方式向日本民众宣传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

赞美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如果

没有“两个区分”方针产生的强大感召力，就

无法争取到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没有了渐进

积累的民意基础，民间交流、中日友好自然无

从谈起。中日邦交正常化固然有国际格局变动

的原因，但两国人民的主观意愿和努力推动也

是功不可没的。

（二）加强对“两个区分”方针的正面宣

传和引导。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民间舆

论难免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压

力和影响。因此，要以适当的方式向两国民众、

尤其是日本民众宣传和解释“两个区分”方针

的必要性、基本内涵、实践过程和积极作用，

让两国民众真正明白中国政府提出“两个区分”

方针不是妥协或者威胁，也不是权宜之计，而

是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和中日两国人民

的世代友好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要通过正面宣

传，争取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两个区分”

方针的充分理解；要善于引导民间舆论理性对

待中日关系的波折，避免情绪化传播方式，谨

防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外交政策，损

害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

（三）坚持“两个区分”方针的核心思想，

不断丰富其时代内容。“团结和争取大多数”，

这是“两个区分”原则的核心思想。要牢牢把

握住这一核心思想，尽量扩大“大多数”的外

延，缩小“一小撮”的范围。不管中日关系如

何变动，“争取大多数”的目标不能变。当然，

“争取大多数”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原则和斗争，

更不能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坚持“两

个区分”的方针，其根本目的是争取中日两国

人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

最后，还需要指出，任何方针政策的提出，

总是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随着客

观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方针政策也应该作出

适当的调整和发展。当今中日两国关系面临的

客观历史情况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坚持“两个区分”方

针的同时，结合今天的历史条件在具体政策方

面做出应有的调整和完善，结合历史实践的经

验去丰富和发展它，增强其时代的适应性和针

对性。

〔作者石善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高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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